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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

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

司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

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（一）关于公司高管拟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独立意见 

本次董事会审议了公司高管拟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事项，公司高

管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，且为了增

强投资者信心并维护公司股价的稳定，提出了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计

划。自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高管拟

变更增持计划的议案》以来，尽管公司高管多方努力，但受于筹措资

金困难、资金成本高等客观原因，公司高管仍无法在增持期限内完成

原定资金的筹措并实施增持计划。我们认为此次公司高管拟延期增持

事宜符合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，其决策程序

合法、有效，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同意提请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关于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独立意见 

本次董事会审议了公司拟以固定资产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事

项，该增资事项是公司内部资产的调整，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，

提升经营管理效率。我们认为本次增资事宜的审议符合《深交所股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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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规则》、《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

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公司规章制度的

规定，其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，

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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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六届

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  

 

朱虎平                  苏文忠                   武宗章 

 

 

 

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年   月   日  

 


